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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67.htm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

三日） 现将国务院清仓查库领导小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

的《关于多余积压物资调度利用试行办法》和《关于出口商

品和原材料清仓利用试行办法》转发给你们试行。 积极调度

利用库存多余积压物资和商品，对于实现今年的国民经济计

划，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有重要

意义。请各地区、各部门加强领导，抓紧做好这项工作。 关

于多余积压物资调度利用试行办法 清仓查库，调度利用库存

多余积压物资，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措施。做好

这项工作，要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要坚决打击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切实加强物资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积压浪费现象作斗争。 现将库存多余积

压物资调度利用办法规定如下：（一） 核定库存周转定额１

． 钢材 按国家计委一九七四年五月七日（７４）计物字２０

０号《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清查利用库存钢材的意见”的

通知》中规定的库存周转综合定额执行（见附表）。 外贸部

门加工出口商品、扶持生产、包装物料等用的钢材库存周转

综合定额，进口的按九个月、国产的按五个月计算。 国家批

准的专用钢材，如马口铁、搪铁掏皮、石油专用管、石油管

卷板、铁道重轨以及军工部门的专用超储钢材等，不包括在



库存周转综合定额内。２． 铜材、铝材、铅材 务地区、各部

门的库存周转综合定额，可略高于钢材的库存周转综合定额

，一般为六到八个月，特殊情况经主管分配部门批准可适当

延长。３． 机电产品 生产维修，按上一年或正常年份实际消

耗量六个月到九个月计算。 单机配套，按当年计划需用量三

个月到六个月计算。进口的配套产品，经主管分配部门批准

可适当延长。 一次性生产、非定型产品和技术措施，按计划

需用量和批准的技措计划计算，一般不留库存周转。 经企业

、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批准应留的事故备品，不包括在库存周

转定额内。 基本建设，按国家批准的建设进度和设计清单，

提前为下一年度设备安装中必须准备的机电产品计算。 省、

自治区物资部门按上一年或正常年份实际中转供应量四个月

计算；直辖市物资部门按上一年或正常年份实际中转供应量

三个月计算；国务院各部门供应机构按上一年或正常年份实

际中转供应量三个月计算。特殊情况经主管分配部门批准可

适当延长。４． 其他物资的库存周转定额，由国务院各主管

分配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核定。５． 国务院各主管分配

部门的当年准备物资，由主管分配部门根据国家计划和当年

资源情况核定。６． 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基层单位，按本

办法规定的库存周转定额和物资供应的具体情况，分品种、

规格逐项核定库存周转定额。（二） 积极利用库存多余积压

物资１． 超出库存周转定额的物资，即为多余积压物资。２

． 利用库存多余积压物资要纳入国家计划。钢材和铜材、铝

材、铅材，每年将由国家计委下达利库指标，纳入物资分配

计划。机电产品，从一九七七年起，也要由各地区、各部门

自下而上编报利库计划， 并打破生产维修、 单机配套、基本



建设等使用方向的界限， 充分利用， 纳入物资分配计划。利

库计划（包括企业、事业单位自己利用，和各地区、各部门

为保证当年国家计划，按物资供应关系在企业、事业单位之

间的必要的调度利用）要落实到基层单位。各级财政、银行

部门要加强资金管理，相应收回银行贷款，促进利库计划的

实现。基本建设单位的利库计划，应抵充国家基本建设预算

拨款。３． 利用库存多余积压物资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国务

院各部门直属、直供企业和事业单位，要将上级主管部门下

达的库存周转、定额和利库计划，报告所在省、市、自治区

。上述单位库存的统配、 部管物资，在库存周转定额和国家

利库计划以外的多余部分， 省、市、自治区可打破行业界限

优先调度利用；地方在当年计划中不能利用的，主管部门应

积极调度利用。地方管理物资和由地方供应的二十八种部管

机电产品，由省、市、自治区统一调度利用。４． 国家规定

专项核销的国外引进成套项目、港口建设、其他重点建设项

目的专项安排用料，仍按国家规定专项核算，专项核销，各

地区、各部门不能随意调度利用。５． 国务院各部门供销机

构的库存物资，由各部门按照计划统一调度。其中进库时间

超过两年以上的物资和已经残损变质的物资，除造船板、煤

矿大型钢丝绳和槽帮钢等专用物资和有色金属等不急于轮换

出库的物资外，省、市、自治区当年计划中有需要时，可打

破行业界限优先调度利用，但应与主管部门协商，主管部门

应积极支持地方的合理意见，并适当照顾供销机构所在大区

内的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需要。６． 出口、援外多余的统

配、部管物资，由国务院主管分配部门统一调度。地方确有

急需，应向主管分配部门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分配时应优先



考虑适当照顾。７． 对于瞒报库存物资的， 各地区、 各部门

要严肃处理。其中属于国务院各部门直属、直供企业和事业

单位瞒报的库存物资（包括瞒报的代部保管物资），省、市

、自治区可打破行业界限优先调度利用。８． 各地区、 各部

门要互相支持， 密切配合，抓紧做好库存多余积压物资的调

运工作。９． 省、市、自治区内的库存多余积压物资的调度

利用办法，由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１０． 商业部门与

物资部门交叉经营的库存多余积压生产资料的调度利用办法

，由商业部另行规定。１１． 军队的库存多余积压物资的调

度利用办法，由总后勤部自行规定。（三） 合理使用库存多

余积压物资１． 库存多余积压物资，应优先用于支援农业、

轻工市场和当年国家计划内的生产建设，不得用于计划外的

基本建设。要确有需用再进行调度，防止库存“搬家”，造

成新的积压。２． 库存多余积压物资，要千方百计地采取因

材设计、加工改制、修旧利废等办法尽量利用起来。库存多

余积压的长线产品，要减少生产。３． 对于必须削价和报废

的物资，既要严肃慎重，又要敢于处理，应经工人、领导干

部和专业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审查、 鉴定和主管上级机关

批准。 审批权限可参照原全国清产核资领导小组一九七三年

三月十二日（７３）清核字第４号《关于认真做好财产盘盈

、 盘亏和报废审查处理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的“各省、 市、

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部、委，可根据集中领导、分级负

责的精神，对地、市、县革委会和主管部门规定适当的审批

权限”执行。４． 基本建设停建、缓建单位库存的成套专用

设备，应成套调用，不要拆套；通用设备，可按本办法第（

一）项第三条和第（二）项的有关规定调度利用。（四） 价



格和费用问题１． 调度利用库存多余积压物资的价格，凡质

量符合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规定的统一出厂价格；没有统

一出厂价格的，可按省、市、自治区规定的价格执行；质量

不好的，应按质论价。２． 调度利用库存多余积压物资的收

费，工矿企业、事业、基建单位调出的，只收一次运杂费；

物资部门和供销机构调出的，可按国家规定收一次管理费和

一次运杂费。３． 工矿企业、 物资部门和供销机构， 处理库

存多余积压物资（包括企业自用和出售）的削价损失和加工

改制费用，列营业外支出；报废损失，暂以“待核销财产损

失”列帐，待国家批准后，冲减自有流动资金；物资运杂费

差额和盘亏损失，列生产成本或流通费用。事业单位和基建

单位，处理库存多余积压物资的削价损失、加工改制费用、

报废损失、运杂费差额和盘亏损失，冲减国家拨给的有关资

金。 关于出口商品和原材料清仓利用试行办法 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我国对外贸易事业迅速发展。随着出口的不断扩大和

国外市场的变化，经常有一些商品呆滞积压；由于运输、装

卸、保管不善，也造成一些商品受损，需要及时转为国内销

售和调剂利用。遵照毛主席关于“扫仓库”的指示，在各级

党委的领导下，外贸部门要经常开展清仓查库，及时将不宜

出口的商品和物资拿出来，供应国内市场和支援生产建设。

外贸、商业、供销、物资等部门要认真做好交接、分配、调

拨和销售工作，减少国家资财积压。这项工作，是外贸、商

业、供销、物资等部门的共同任务。各部门要把出口商品转

内销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互相支持，共同配合，正确

处理内外贸关系，把这一工作做好。（一） 出口转内销的生

产资料，属于国家统配物资，由国家物资总局统一调拨分配



；属于部管产品，由主管部统一调拨分配；属于地方管理物

资，由地方调拨分配。有关部门在调拨分配时，应优先考虑

适当照顾当地的需要。 外贸用工业贷款外汇进口的加工出口

商品、扶持生产、基本建设等的原材料、辅料、包装物料及

装潢材料的库存周转量，钢材、铜材、铝材、铅材和机电产

品，按国家规定的库存周转定额执行；其他物资由外贸部、

总公司和省、市、自治区外贸局根据具体情况研究核定。超

出库存周转量的， 属于国家统配的部管物资， 先由外贸部在

各总公司和省、市、自治区外贸局进行调剂，多余部分，分

别交给国家物资总局和有关主管部门调配。地方如有需要，

可向国家物资总局和有关部门联系申请，中央各有关部门在

调拨分配时，应优先考虑适当照顾当地的需要。 对于残损、

重锈的机电产品、钢材等，地方能够利用的，可交地方物资

部门处理。（二） 出口转内销的生活资料（市场商品），凡

属商业、供销和有关部门经营的，不论畅销品或滞销品、本

地产品或外地产品，应一律称交地方商业、供销和有关部门

接收。地方商业、供销部门接收后，除鲜活商品、残损商品

、零头甩尾商品、样品、展品和规定有效期失效前半年的商

品就地处理外，其他商品，属一、二类商品报请商业部、供

销合作总社统一调拨分配。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在进行统

一调拨分配时，应优先考虑农副产品交售较多的地区、出口

商品产地、工矿林区、边远地区和侨乡的需要，并适当照顾

当地的需要。三类商品原则上就地销售，就地销售有困难的

，主管部门应协助调拨。 凡属其他部门经营的商品，应移交

有关部门接收、调拨和销售。无销售渠道的商品，商业、供

销部门要指定足够的国营零售商店经销或代销。如果在当地



经销、代销处理不了的商品，外贸部门可与其他省、市、自

治区联系处理。 对出口转内销的商品，外贸、商业、供销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都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积极寻找出路

。对于内外贸都有积压的商品，应在积极销售和同时调整生

产。（三） 出口转内销的生产资料价格，凡是质量完好、订

有统一出厂价的，按同类产品同质同价； 没有统一出厂价的

， 按外贸进货价作价；对于残损、重锈变质的，要按质论价

。市场商品部分，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同质同价，按质

论价。需要加工改制或削价处理的商品，拨交价由双方根据

尽量使国家少受损失，又能销得出去的原则协商确定。在确

定交接价时，各级商业、供销、外贸部门和有关部门都要从

全局观点出发，正确处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既反

对随意提价，也反对随意压价。在确定零售价格时，既要防

止作价过低，排队争购，造成不良影响，也要防止作价过高

，造成积压。商业和外贸部门都不得削价内部私分。如遇双

方在价格上发生争执、协商不易一致时，可将双方意见报送

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有关部门审定，同时抄报国家计委、

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和有关主管部门。 

出口商品转内销的商业利润（包括手续费、 批零差）， 应与

国内市场所销售的商品相同。（四） 出口转内销商品中，有

的需要加工改制后销售的，商业、供销部门和外贸部门共同

协商后，由商业、供销部门负责统一加工改制.加工改制费用

由外贸部门承担。（五） 出口商品确定转为内销后，无论是

往外地调拨的，或者在当地销售的，商业、供销部门和外贸

部门双方都要抓紧联系，及时办理交接调拨手续，力求在短

时间内投放市场。商业、供销部门应于双方正式办理交接手



续之日起，四个月内把货提清。如遇特殊情况，个别商品需

要延期提货的，延长时间由商业、供销部门和外贸部门双方

协商确定。如到期不提货者，过期仓储费用由商业、供销部

门承担。上述原则也适用于生产资料部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